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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專利法架構下程序審查事項之變動 

吳惠芳∗ 

有關專利審查實務作業流程上，主要可分為程序審查及實體審查兩

個階段，所謂「程序審查」階段，主要審查專利申請是否符合專利法及

其相關法令規定之形式要件，而所謂「實體審查」階段，則主要審查是

否符合專利實體要件，包括是否具備新穎性、進步性及產業利用性等要

件。 

在各國審查實務作業，對於程序審查內容及範圍，雖有所不同，惟

一般程序審查內容皆包括：審查各種書表是否採用主管機關公告訂定的

統一格式；申請的撰寫、表格的填寫或圖式的畫法是否符合專利法令的

規定；應該檢送的證明文件是否齊備，是否具備法律效力；申請日之認

定；發明人或創作人及申請人的資格及程序是否符合規定；代理人是否

具備代理之資格及權限；有無依法繳納規費等等。 

茲有鑑於國內企業發展、國際立法趨勢及提昇專利審查品質之需

要，專利法修正草案經立法院九十二年一月三日三讀通過，並於九十二

年二月六日總統令修正公布，且預定今（九十三）年七月一日施行，修

正重點包括，廢除異議程序、新型專利改採形式審查、導入新型專利技

術報告等，其為專利制度重大變革。 

另外，為配合該法之施行，專利法施行細則修正案，亦於九十三年

四月七日修正發布，主要內容有修正發明、新型申請專利範圍撰寫之方

式；刪除圖式應送補充、修正或更正劃線本之規定；專利權各項登記得

僅由當事人之一方提出申請；增訂延緩公告專利等。此外，專利規費收

費準則、專利年費減免辦法等亦已相繼發布施行，因此，相關專利程序

                                                 
∗  現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一組約聘事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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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事項，必須配合修正調整，以應新專利法之施行。為使本局同仁及

外界知悉程序審查主要變動部分，爰摘要如下表，以供參考。 

 

修正審查事項 現行審查事項 說        明 

有關期間之計算，其始日不

計算在內。但第五十一條第

三項、第一百零一條第三項

及第一百十三條第三項規

定之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

當日起算。 

 專利法第二十

條。 

申請書及說明書首頁應載

明發明人或創作人國籍。 
申請書及說明書首頁應

載明發明人或創作人住

居所。 

專利法施行細

則第十四條第

一項第二款及

第十五條第一

項第二款。 

申請文件毋須檢送宣誓書。 申請文件須檢送宣誓書。 專利法第二十

五條。 

主張國際優先權者，申請書

須載明外國申請日及受理

該申請之國家。 

主張國際優先權者申請

書須載明外國申請日、申

請案號數及受理該申請

之國家。 

專利法第二十

八條。 

主張國際優先權者，應於申

請日起四個月內檢送證明

文件。 

主張國際優先權者，應於

申請之次日起三個月內

檢送證明文件。 

專利法第二十

八條。 

新式樣專利圖說毋庸載明

申請專利範圍。 
新式樣專利圖說應載明

申請專利範圍。 
專利法施行細

則第三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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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審查事項 現行審查事項 說        明 

申請新式樣專利，檢送圖卡

改以指定代表圖替代。 
申請新式樣專利須檢送

圖卡一式二份。 
專利法施行細

則第三十一條

第二項。 

新型專利申請人申請補

充、修正說明書或圖式者，

應於申請日起二個月內為

之。 

新型專利於審定前補

充、修正說明書或圖式皆

可。 

專利法第一百

條。 

補充、修正圖式毋庸檢送劃

線本。 
補充、修正圖式須檢送劃

線本。 
專利法施行細

則第二十八條

第一款。 

新型分割案應於原申請案

處分前為之 
發明、新型、新式樣分割

案應於原申請案再審查

審定前為之。 

因新型專利採

形式審查已無

再審查申請，故

新型分割案應

於原申請案處

分前為之。 

發明、新式樣申請人對於不

予專利之審定有不服者，得

於審定書送達之日起六十

日內申請再審查。 

發明、新型、新式樣申請

人對於不予專利之審定

有不服者，得於審定書送

達次日起三十日內申請

再審查。 

專利法第四十

六條及第一百

二十九條。 

新型專利採形

式審查已無再

審查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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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審查事項 現行審查事項 說        明 

改請案（發明或新式樣改請

新型專利；新型改請發明專

利；發明或新型改請新式樣

專利）以原申請案之申請日

為改請案之申請日。但於原

申請案准予專利之審定

書、處分書送達後，或於原

申請案不予專利之審定

書、處分書送達之日起六十

日後，不得改請。 

改請案（發明或新式樣改

請新型專利；新型改請發

明專利；新型改請新式樣

專利）以原申請案之申請

日為改請案之申請日。但

在原申請案審定書送達

之次日起三十日後改請

者，以改請之日為改請案

之申請日。 

專利法第一百

零二條及第一

百十四條。 

 

 

發明或新型專利得改請新

式樣專利，以原申請案之申

請日為改請案之申請日。 

現行條文僅規定新型專

利可改請新式樣專利，並

未規定發明專利可改請

為新式樣專利。 

專利法第一百

十四條。 

影響申請日之必要文件包

括申請書、說明書（含申請

專利範圍）及必要圖式。 

影響申請日之必要文件

包括規費、申請書、說明

書（含申請專利範圍）及

必要圖式。 

專利法第二十

五條。 

說明書有部分缺頁或圖式

或圖面有部分缺漏之情

事，以補正之日為申請日。

但其補正部分已見於主張

優先權之先申請案者，仍以

原申請日為申請日。 

說明書、圖式或圖說有缺

頁或缺漏之情事，其補正

部分已見於主張優先權

之先申請案者，以原申請

日為該說明書、圖式或圖

說齊備日。 

專利法施行細

則第二十一條。 

申請權讓與登記僅由單方

當事人提出申請即可。 
申請權讓與登記須由雙

方當事人提出申請。 
由雙方當事人

提出申請改為

單方當事人提

出申請 



新專利法架構下程序審查事項之變動 

93.06 智慧財產權月刊 66 期 73 

 

本本月月專專題題  

修正審查事項 現行審查事項 說        明 

補充、修正說明書、圖式或

變更事項或換發專利證書

毋須繳納規費。 

補充、修正說明書、圖式

或變更事項或換發專利

證書須繳納規費。 

刪除繳納規費

之規定。 

因簡化專利證

書格式，自九十

三年一月一日

起，凡是更正申

請案，經本局核

准後，而申請換

發專利證書

者，毋須繳納規

費。 

發明專利申請案未提出英

文說明書，而所檢附之中文

說明書首頁及摘要同時附

有英文翻譯者，申請費得減

收新台幣八百元。若申請實

體審查者，中文說明書超過

五十頁者，每五十頁須加收

新台幣五百元。發明專利申

請再審查，若中文說明書超

過五十頁者，每五十頁須加

收新台幣五百元。 

申請發明、新型專利使用

二維條碼書表或中文說

明書附有英文摘要及首

頁英文翻譯者，得以減免

規費各新台幣五百元。中

文說明書超過五十頁

者，每五十頁須加收新台

幣五百元（發明案有申請

實體審查者）。 

申請新式樣專利圖說首

頁英譯者得以減免規費

新台幣一百元。 

刪除發明、新型

使用二維條碼

書表，以及新型

中文說明書附

有英文摘要、首

頁英文翻譯及

新式樣圖說首

頁英文翻譯減

免規費及中文

說明書超頁加

收規費之相關

規定。 

明定自然人、中小企業、學

校年費減免之相關規定。 
 新增。 

對本局核准審定之專利案

或新型之處分書，不服者得

提起舉發申請。 

對本局核准審定之專利

不服者得提起異議、舉發

申請。 

刪除異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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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審查事項 現行審查事項 說        明 

舉發案涉及侵權訴訟案件

之審理者，本局得優先審

查。 

異議、舉發按照一般處理

時限表審查。 
專利法第九十

條。 

新型專利權期間十年。 

 

新型專利權期間十二年。

 

專利法第一百

零一條。 

核准專利後，申請人繳納證

書費及第一年年費後，始予

公告並發證書。 

核准專利後公告，無人異

議或異議不成立確定，通

知繳費領證。 

專利法第五十

一條。 

不論本國或外國申請案，第

一次補正期間一律為四個

月（生物材料存活證明文件

三個月），申請展延，其延

展期間自申請日起，以不超

過六個月為原則。 

本國申請案第一次補正

期間一個月，外國申請案

三個月，申請展延，其延

展期間自申請日起，以不

超過六個月為原則。 

係配合國際優

先權證明文件

應於申請日起

四個月內檢送

至局，而調整第

一次補正期間。 

指定代表圖如有變更，來函

聲明並檢附替換頁、規費即

可。 

指定代表圖如有變更（例

如由第一圖改為第二圖）

應以補充、修正為之。 

指定代表圖變

更僅是調整變

更圖號，非修正

圖式內容，故毋

須以補充、修正

為之。 

法定期間跨越新舊法之情

形，例如：補送優先權證明

文件（四個月）、再審申請

（六十日）、改請期限（審

定書送達六十日），依新法

期間較長，則依新法延長該

法定期間。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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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審查事項 現行審查事項 說        明 

新申請案先送外文說明

書，補正中文說明書時，已

逾優先權日起十五個月期

限，此時為配合中文說明書

之撰寫，雖超過十五個月期

限，仍得於補正中文說明書

時，一併提出外文說明書之

修正。 

 因外文說明書

係為配合中文

專利說明書之

撰寫而作修

正，且有利提供

審查參酌用，雖

已超過十五個

月期限，仍允准

修正。 

 


